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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你我的工作環境，不可不知的法官法 

一、知道自 97年 1月 1日起將不再有以考試而派用之法官嗎？ 

草案條文 第九十三條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法官考試，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停止辦理。但

司法院認有必要時，其考試得延展二年。 

 

二、知道將確立法官兼任院長及庭長之任期嗎？ 

說    明 兼任院長部分：任期 3 年，除經司法院認確有必要外，僅得連任 1 次，且司法院認有

延任之必要者，其期間亦以 3 年為限。且就不同法院、不同審級及與轉任司法行政人

員任職期間合併計算。換言之，擔任院長、司法行政人員之期間，最長不得連續超過 9 

年。 

兼任庭長部分：任職 3年，得連任 1次，且同審級之任期合併計算。   

草案條文 第十一條   

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院長之任期為三年，得連任一次。但司法院

認為確有必要者，得再延任之，其期間以三年為限。 

    前項院長不同審級之任期，應合併計算。司法院每年應對前項院長之品德、操守、

執行職務之能力及參與審判工作之努力等事項，徵詢該院法官意見，並得參酌徵詢結

果，對任期尚未屆滿者免兼院長職務。 

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庭長之任期為三年，得連任一次。 

前項庭長同審級之任期，應合併計算。其任期屆滿連任前，司法院應徵詢該庭長

曾任職法院法官之意見。 

第一項院長及第三項庭長職期調任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三、知道司法院院長及各級法院院長對法官之職務監督嗎？知道法官遲延未結之

案件，得經法官會議決議改分同院其他法官辦理，或為其他適當處分嗎？ 

草案條文 第十九條   

法官於其獨立審判不受影響之限度內，受職務監督。職務監督包括制止法官違法

行使職權、糾正法官不當言行及督促法官依法迅速執行職務。 

    法官認職務監督危及其審判獨立時，得請求職務法庭撤銷之。 

第二十條  

    法官之職務監督，依下列規定： 

    一、司法院院長監督司法院及各法院法官。 

    二、高等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及其分院與所屬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法官。 

    三、高等法院分院院長監督該分院與轄區內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法官。 

    四、高等行政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及其分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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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高等行政法院分院院長監督該分院法官。 

    六、專業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法官。 

七、地方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及其分院法官。 

    八、地方法院分院院長監督該分院法官。 

第二十一條   

前條所定監督權人，對於被監督之法官得為下列處分： 

    一、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促其注意。 

    二、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怠於執行職務或言行不檢者，加以警告。 

    基於保障人民之訴訟權益，司法院、各法院或分院院長，得對該院法官遲延未結

之案件，提經法官會議決議改分同院其他法官辦理，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四、知道院長認為法官會議就關於事務分配決議有違背法令之情事，應提請法官

會議覆議；如法官會議議決仍維持原決議，院長得聲請職務法庭宣告該決議

無效嗎？ 

草案條文 第二十四條   

司法院、各法院及其分院設法官會議，議決下列事項： 

    一、依法律及司法院所定事務分配辦法，預定次年度司法事務分配、代理次序及

合議審判時法官之配置事項。 

    二、辦理法官考核之建議事項。 

    三、第二十一條所定對法官為監督處分之建議事項。 

    四、法院人事、預算及其他院務行政上之建議事項。 

五、依司法院所定各法院合議庭審判長之遴選辦法，推舉次二年度各該法院所需

審判長員額一點五倍之建議名單。 

六、其他與法官權利義務有重大影響之建議事項。 

    前項第一款之議決對象，不包括調至他機關辦事之法官。 

    法官年度司法事務分配後，因案件增減或他項事由，有變更之必要時，得由院長

徵詢有關庭長、法官之意見後定之。但遇有法官分發調動，而有大幅變更法官司法事

務分配之必要時，應以法官會議議決。 

院長認為法官會議關於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項但書議決事項所為決議有違背法令

之情事，應於議決後五日內以書面附具理由，交法官會議覆議。覆議如經三分之二以

上法官之出席及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維持原決議時，院長得於覆議決議後五

日內聲請職務法庭宣告其決議違背法令。 

法官會議關於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項但書議決事項所為決議經職務法庭宣告為違

背法令者，其決議無效。法官會議自發交覆議日起十五日內未議決，或未作成前項維

持原決議之議決者，其原決議失其效力。 

前項情形，應以院長所提事務分配方案取代原決議。 

職務法庭審理第四項之聲請案件，得不經言詞辯論，並應於受理後三十日內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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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院長認為法官會議就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所列建議事項之決議違背法令或窒礙

難行時，應拒絕之，並於二個月內，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說明之。 

 

五、知道當事人將可聲請評鑑法官嗎？知道所承辦案件如有因故意或重大過失，

致有顯然違誤，亦屬應付評鑑之事由嗎？ 

草案條文 第三十條  

法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付評鑑： 

一、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審判案件有顯然重大違誤。 

二、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或怠於執行職務，情節重大。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情節重大。 

四、違反法官守則，情節重大。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法官評鑑之事由。 

 

第三十三條 

  法官有第三十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下列人員或機關、團體認為有評鑑之必要

時，得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 

一、檢察官以外之案件當事人。 

二、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法官三人以上。 

    三、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四、受評鑑法官所屬法院對應設置之檢察署。 

五、受評鑑法官所屬法院管轄區域之律師公會或全國性律師公會。 

六、依法設立登記之全國性人民團體，其章程所定之宗旨、任務與健全司法有關，

經司法院許可得為評鑑之請求者。 

    前項請求，應以書狀敘明與第三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情事有關之具體事實，並檢

附相關資料。 

就第三十條第一項各款情事，法官認有澄清之必要時，得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評

鑑，亦得陳請所屬機關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之。 

第一項第一款案件當事人死亡者，得由其配偶或直系血親請求評鑑。但不得與本人明

示之意思相反。  

評鑑事件之請求，應先依第三十五條規定審查有無應不付評鑑之情事，不得逕予

調查或通知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 

 

六、民間司改聯盟提出設立「財團法人法官評鑑基金會」以承辦有關法官評鑑事

項，您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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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 司法院版 

第三十一條   

司法院設法官評鑑委員會，掌理法官

之評鑑。 

    前項委員會由法官二人、檢察官一

人、律師二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

組成。 

    評鑑委員之迴避，準用民事訴訟

法有關法官迴避之規定 

民間司改會所提出民間版 

第三十八條  

為落實法官評鑑目的，應成立財團法

人法官評鑑基金會（下稱法官評鑑基金

會），其捐助及組織章程由司法院定之。 

  法官評鑑基金會之基金為新台幣十億

元，由司法院編列預算捐助。 

  司法院應依法官評鑑基金會業務需

求，逐年編列預算補助；基金會受理人民

評鑑法官之申請時，得酌收申請費。 

  法官評鑑基金會設董事會，置董事九

人，由法官代表一人、檢察官代表一人、

律師代表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各二

人組成；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董事長。 

  法官評鑑基金會董事為無給職，任期

三年，得連任一次，董事產生方式如下： 

一、法官部分，由法官票選三人，送

請司法院院長從中遴任。 

二、檢察官部分，由法務部推舉三人，

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提名二人，

辦理檢察官票選。 

    三、律師部分，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各地律師公會各別推舉應選

名額三倍人選，送請司法院院長

從中提名應選名額二倍人選，辦

理全國性律師票選。 

    四、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由司法院院

長提名，經司法院人事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遴聘。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票選

辦法由司法院定之，並得委託其他機關團

體辦理其票選。 

  法官評鑑基金會設監事一人，為無給

職，其人選由司法院院長推薦主管相關事

務者任之，其任期依其主管事務之職期。 

  法官評鑑基金會為辦理評鑑事務，置

審查委員若干人，由董事會自律師、學者

或社會公正人士中聘任，任期三年，均為

無給職。審查委員聘任辦法經基金會訂定

後，由司法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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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與審查委員之迴避，準用民事訴

訟法有關法官迴避之規定。 

 

七、知道司法院將設職務法庭嗎？將來有關法官懲戒、是否撤銷任用資格、免職、

停止職務及轉任法官以外職務，甚而調動事項之爭議，均由職務法庭審理

嗎，你注意到了嗎？ 

草案條文 第四十五條  

司法院設職務法庭，審理下列事項： 

一、法官懲戒之事項。 

二、法官不服撤銷任用資格、免職、停止職務、轉任法官以外職務或調動之事項。 

三、職務監督影響法官審判獨立之事項。 

四、其他依法律應由職務法庭管轄之事項。  

 

八、職務法庭之審判由合庭議行之，其成員，於司法院草案係以大法官一人、司 

法院及各法院法官四人組成；但民間司改聯盟所提出民間版係加入參審官， 

你聽說了嗎？ 

草案條文 司法院版 

第四十六條   

職務法庭之審理及裁判，由司法院大

法官一人、司法院及各法院法官四人組成

合議庭行之，並以司法院大法官為審判長。 

    前項司法院及各法院法官，須具備實

任法官十年以上之資歷，由司法院法官遴

選委員會遴定後，提請司法院院長任命，

任期三年。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法院院長不得

為職務法庭之成員。 

司法院大法官擔任職務法庭審判長之職

期、產生辦法及職務法庭法官遴選規則由

司法院定之。 

 

 

民間司改會所提出民間版 

第五十三條  

職務法庭之審理及裁判，由司法院大

法官一人、司法院及各法院法官三人、參

審官一人組成合議庭行之，並以司法院大

法官為審判長。 

    前項司法院及各法院法官，須具備實

任法官十年以上之資歷，由司法院法官遴

選委員會遴定後，提請司法院長任命之，

任期三年。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法院院長不得

為職務法庭之成員。 

    司法院大法官擔任職務法庭審判長之

職期及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一項參審官由司法院長遴聘執業十

五年以上之律師、五年以上資歷之教授、

實任五年以上之檢察官及社會公正人士各

一人組成之，由四人輪流擔任個案之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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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其任期三年。 

 

九、是否知道法官如有不適任情形，將被撤職嗎？ 

草案條文 第四十八條   

法官之懲戒如下： 

一、撤職。 

二、免除審判職務，轉任審判以外之其他職務。 

三、罰款，其數額為現職月俸給總額或任職時最後月俸給總額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 

四、申誡。 

   依應受懲戒之具體情事足認已不適任法官者，應予撤職。 

    法官受第一項第一款之懲戒者，當然免職。 

 

 

十、於一定原因下，得未經法官同意，而為地區調動及由上級審調至下級審，你

注意到了嗎？ 

草案條文 第四十三條  

實任法官除經本人同意外，非有下列原因之一，不得為地區調動： 

一、因法院設立、裁併或員額增減者。 

    二、因審判業務量之需要，急需人員補充者。 

    三、依法停止職務之原因消滅而復職者。 

    四、有相當原因足資釋明不適合繼續在原地區任職者。 

    五、因法院業務需要，無適當人員志願前往，調派同級法院法官至該法院任職或

辦理審判業務者，其期間不得逾二年，期滿回任原法院。 

前項第五款調派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四十四條  

實任法官除經本人同意外，非有下列原因之一，不得為審級調動： 

一、因法院設立、裁併或編制員額增減而調派至直接下級審法院。 

二、於高等法院繼續服務二年以上，為堅實事實審功能，調派至直接下級審法院。 

 

十一、法官將不再列官職等，且法官薪俸（含本俸及加給）之級數及點數，由司

法院另訂「法官俸表」，您有意見嗎？但就俸給部分，行政院另提出不同意

見，主張法官法中法官加給的數額以及是否隨同公務員待遇調整，應由行政



 7 

院決定之，你認為如何？ 

草案條文 司法院版 

第六十九條  

司法院及各法院法官不列官等、職

等。其俸給，分本俸、法官加給，均以月

計之。 

    前項本俸、法官加給之級數及點數，

依法官俸表之規定。 

    本俸按法官俸表俸點依公務人員俸額

表折算俸額；法官加給按法官俸表加給點

依公務人員俸額表一六○點折算率折算加

給數額，但全國公務人員年度通案調整

時，應依其平均調幅調整之。 

法官之俸級區分如下： 

一、實任法官本俸分二十級，從第一

級至第二十級，並自第二十級起

敘。 

二、試署法官本俸分九級，從第十四

級至第二十二級，並自第二十二

級起敘。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第

七款轉任法官者，準用現職法官

改任換敘辦法敘薪。  

    三、候補法官本俸分六級，從第十九

級至第二十四級，並自第二十四

級起敘。律師、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轉任法官

者，依其執業、任教或服務年資

六年、八年、十年、十四年及十

八年以上者，分別自第二十二

級、二十一級、二十級、十七級

及第十五級起敘。 

法官生活津貼、年終工作獎金等其他

給與，準用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規定。 

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調派同級

法院法官至該法院任職或辦理審判業務

者，應支給差旅津貼，其辦法由司法院定

之。  

行政院版 

第六十九條   

司法院及各法院法官不列官等、職

等。其俸給，分本俸、專業加給、職務加

給及地域加給，均以月計之。 

前項本俸之級數及點數，依法官俸表

之規定。 

本俸按法官俸表俸點依公務人員俸表

相同俸點折算俸額標準折算俸額。 

法官之俸級區分如下： 

    一、實任法官本俸分二十級，從第一

級至第二十級，並自第二十級起

敘。 

二、試署法官本俸分九級，從第十四

級至第二十二級，並自第二十二

級起敘。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第

七款轉任法官者，準用現職法官

改任換敘辦法敘薪。  

    三、候補法官本俸分六級，從第十九

級至第二十四級，並自第二十四

級起敘。 

律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理研究員轉任法官者，依

其執業、任教或服務年資六年、

八年、十年、十四年及十八年以

上者，分別自第二十二級、二十

一級、二十級、十七級及第十五

級起敘。 

法官各種加給之給與條件、適用對

象、支給數額，依行政院所訂各種加給表

辦理。 

法官生活津貼、年終工作獎金等其他

給與，準用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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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是否知道法官不再有考績，但每年仍應辦理職務評定，如經評定良好，且

未受有刑事處罰、懲戒處分者，即予晉級？ 

草案條文 第七十一條   

法官現辦事務所在之法院院長或機關首長應於每年年終，辦理法官之職務評定，

報送司法院核定。法院院長評定時，應先徵詢該法院相關庭長、法官之意見。 

法官職務評定項目包括學識能力、品德操守、敬業精神及裁判品質。其評定辦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七十二條 

  法官任職至年終滿一年，經職務評定為良好，且未受有刑事處罰、懲戒處分者，

晉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已晉至俸級一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

獎金。但任職不滿一年已達六個月，未受有刑事處罰 、懲戒處分者，獎金折半發給。 

法官連續四年職務評定為良好，且未受有刑事處罰、懲戒處分者，除給與前項之

獎金外，晉二級。 

前二項晉級之規定於候補、試署服務成績審查不及格者不適用之。 

十三、將來停止辦理審判案件之法官，其薪俸將不再是全薪，而係原來薪俸總額

之 2/3 ，你注意到了嗎？ 

草案條文 第七十五條  

實任法官任職十五年以上年滿七十歲者，應停止辦理審判案件，得從事研究、調

解或其他司法行政工作；滿六十五歲者，得申請調任地方法院辦理簡易案件。 

實任法官任職十五年以上年滿六十五歲，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

以上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職務者，得申請停止辦理審判案件。 

前二項停止辦理審判案件法官，仍為現職法官，但不計入該機關所定員額之內，

支領俸給總額之三分之二，並得依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辦理自願退休及

撫卹。 

 

十四、知道退休年資及給與級距將有所改變嗎？ 

草案條文 第七十六條   

法官自願退休時，除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給與一次退休金總額或月退休金外，

其為實任法官者，另按下列標準給與一次退養金或月退養金： 

一、任職法官年資十年以上十五年未滿者，給與百分之三十，十五年以上者，給

與百分之五十。 

二、六十歲以上未滿七十歲，且任職法官年資二十年以上者，給與百分之六十，

其每增一年年資，加發百分之八，最高給與百分之一百四十。滿二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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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資，尾數不滿六個月者，給與百分之四，滿六個月以上者，以一年計。 

三、七十歲以上者，給與百分之五。 

依前項給與標準支領之月退養金與依法支領之月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之每月優

惠存款利息合計，超過同俸級現職法官每月俸給之百分之九十八者，減少其月退養金

給與數額，使每月所得，不超過同俸級現職法官每月俸給之百分之九十八。 

第二項退養金給與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考試院、行政院定之。 

司法院大法官及特任庭長退職時，除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規定給與離職儲金

外，並依前項規定給與退養金。但非由實任法官、檢察官轉任者，不適用退養金之規

定。 

司法院秘書長由法官轉任者，準用前項規定。    

 

十五、將可在服務滿 7 年後，帶職帶薪進修 1 年，你知道了嗎？ 

草案條文 第八十條   

實任法官每連續服務滿七年者，得提出具體研究計畫，向司法院申請自行進修一

年，進修期間支領全額薪給，期滿六個月內應提出研究報告送請司法院審核。 

 

 


